i/?%ﬁ'ﬁ[‘/ S EIRAE L

115# & 4] F % T80

R =4 mé%
A 4 P eEmLEg AP

JAFEARF R TRA T AR ARII5EL 5P 3

a%@%% ’Wﬁfﬁ

}fi"‘,‘:fl»—i?%£ IF)»,HL T2 g“z}g,iﬁyﬁ' o
FEFEd R fH#E

/.

R p RAREII1ESY 1p A= B30 - iz
o QEFFEE AR (TR) 42,0007 0 R fE
. 5 (

cTTERTHA T HRT Rev D RIEK (T

>
A FTH) 10T B LA Y R A PFTEL 0 (B
/ PARBAREYS B RE AL
X %2%‘3*'&% WAL EF Y
A R 100210 iRFakd B F R 771,500

P

¥

l

ETIRS

Tﬁﬁﬁﬁt>’$ﬂﬁimﬁ’

H-

oo FEP ()R B mﬁtﬁ 71, 500m R Op AR E A
5914¢®Bﬁ R EIF5%TE2 1A Ok

%)ﬁﬁ,'#&'&" 3 BT " 'E’»ﬂf” °

S AERN AL IRETE P RRAEAEM T P L RS
PRSI SRS LR R S P S
BATAT R R LD BRI P EES A ITEATIES R
BRAATIRBBEF I 0 oa BB RE 2T TR F PR
&%?fﬁgﬁﬁﬁ% oo ¥ 37PN F AR B P w0 i



ﬂ’%*@ﬁ@%gﬂﬁF%@’E%@%&@

RS EER 20 T RAE » HA ikt (Y ERLUPS
$ o m P RBER23,000% i 2pkA EIE L BC B
fe=t

ENR RN
d 23 o EREP D RE L3R BREEES Y
FoE2z 2 d

42,000~ o x 42 ’2\2‘“

A ﬁiﬁ
£97230p E‘i%i%ﬁ'ﬂl‘ﬂﬂ“" \’?\ZQ’L'VI-}EA—T-TB
; ‘ LETP A T RS B

&&ﬂ*é

SE- > Fl RS iﬁi&iﬂ'{@"’rﬁ%?llll

’ 4\51}1&
N A 2 FiﬂF}%

AAREF3TE ~ %55F %63?) > ¥

Fek i 1 A FEF ST FREE
TR - A EEGE IR 22T R R
Ephe REEYFRELE O MARTL - HFI2F
EHWFREE S ATFAJIZRL o= AP BIIFLH
B 2 HEv BT o ~ A H 1 (T BRER > B A RT U
B2 45 o T ~HEHF I H Rp2 4 E El B P

RN
. .
e

F10iE2 123 P2 cBH 223 9 &
'ﬂ@“ﬁﬁﬁﬂl‘%%’ﬂ%Wﬁ.%

%‘ﬁvé—%/z % 107% 1*&%;15%'1‘),%!

M= (‘H
J4 3
E‘?\L —
-0
‘1‘7' >‘ <

BRFESE (ﬁxrg S FmIIZiE/*}i ri F 12785 5] - &

g%;ﬁgiﬁ;%l@i%?i“ﬁi&mi’

\

oI
oy
w T
W

= B ¥
o
e
B
N

E]I

—



2.

(BB 2ll2& B oV F 5 T438 548 9 2R )

BE o AR AR AL AP LE o a011429 30p

Foptill s Ajaw o fiBpl 3 AT S R R o0 LA r?r?v 2LR

LR BTATD R o MR LIRS 0 25 g0

i%°5jﬁt%fjﬁ}ﬁlﬁlf%/*%i%‘i  RAEFFTE AL

oL R 100E2 ’-"'“rfiéi?‘}ilﬂl » & J
l‘

1
=
"X E F

m
BN

&
= - v
7 F R R PED F mE MR > A Y Ere B A
TR THT R I G R A g R 2
3 SR SE K$1 gt BT d
CFFEAEBELHE SR L RETE R (AR
)

A RE FARA R IR TGRS g > ¢ 2LH Fiv
RN T ERE o Y B AR 100 1rdy T 1 MR

PET g oA L A BGEE TR, R
B2 1 Fp RET L1204 1 En A o E %I
MmO PBREPERLEpRARAN a AR RA DT
NETEE R RA I A RA AT R o X A BB I
(8o FEFERARANE > A PH BB I PFE L ERE
p ERANZEEFTE (A AREFIHE ~ %3]

A
F
) SRR (A ARE$340F ) o A AL A
ﬁ%#%iﬁﬁoﬁéﬁi%ﬁﬁﬁ%iiﬁi%@@i
EF’T’ L 3 000~ /)y’:k‘ ﬁ'ﬁﬁ-‘l 500 » T «3% 'ui‘é’ Z‘é_E\‘!:'F“l

o= o

0~z 22 #8 (2+m%%29F) ’?ﬁt‘*%ﬁﬂ‘éﬁ"&’
v },‘%l%_* h__%i(}%l;}'_q_<;+—é*7 ’}'3_;\‘%{ R »—w—e].éa[#Zz
F 4L 5 7 4 m*}g%‘(w J - E ‘z'\.‘;ﬁ;‘;di’gﬁl

AR E 2 % (RARE S 339;1) o FRiRAL L HriE
PRy EIGHREEH L R AR A2t RE o § AR
P S RE3,000% 0 REFEFAEP PP LG

P
i
m



=~ &

A
Lﬁéfmwwdi“@%]%,@@wﬂ%gﬁgglﬁi

$?T7%4@@p$fr S

&ﬁP BAL R B LA %”.J~r£$ﬁgg,%,
z
£4

N2 )y - 7 B 2 [ 3 AL s e 4 -
ApIgkF eIk -8 EFRFAFEDE
T LHE =R

(RLAFs 5317 ) » 2404 2%k

}f‘%'%“'ﬂ‘ﬁz‘?—}* /’l‘éjg?v-? \Lxé’F
° %ﬁj@%ﬁ"ﬂ%m‘/‘w m&.ﬁ?\j—,ﬁgé o 2,
Mo "?Eﬂ.j\??);tf‘t 4k T §f}vﬁ_%/ By S S H LB

#2 B
%> (R&mE %3007 2 %3097 ) » ARtz
GOOGLE# B % #7*'d R T » 5 s Mg 2 T fp e (LA

EE201F 252217 ) 5+ 2 > £ R2Z % A2 iTa2
BAREE NG -k dEER o mR2

PR P B AT RS i%@ﬁ@%hzﬁ’ﬁu&$ﬂ%ﬁ
/TR EEE SRR ER S R Y ) R SEN:

“?w’ﬁﬁaﬁﬁﬁ?mé%ﬁ’iés%@:ﬁﬁ’ﬁ
PERE 0 FELLY PRI G S SETlE 2 o RPN
AR HE AL 2R F AT o

FAERALFLRE I TR HALFRLZF R - R
SRR FRERLEFLLER Y A g RIIEY
“%i’ﬁ%lﬁJ%13§“’$@4L“@ﬁﬁﬁﬁﬂ

P RFm g s R X
EE TR gL o rT—,*ﬁ
ﬁ¢%4£$ﬁﬁ£“§§
L RFEFTL0

(e
(e



-~ hk- BAZEEHE ST BB EF LA
o T F2ZFRY o -~ kARG E 2 FIR
_E—'k sy ']k

ESFIAEFAB T P o B FaAGREILGTE
RV RCR- T 2 116 S 13RS~ $140E2
FOORE A BN E T A1 R F230E - B2UFERRTE
?573”-’]?‘{ s b B 2 o

2.hAERAE LG S xAb AT (AR E 2R 1~ TAE
BRE GRS ~ TATE SO HA7 e (e EAF iR A
PIO? R, 0 7 SRR EEE HEEY T IR (LA E 5]
437 ~ 23T ) » EHL *ivh & B P 8B § AR

£ <%

Fo w2hadp o RABRL T AEF ¥ LH
» T om0 RA UARLEF ¥ E AR
¥ 1 n’*}%&l @A EARL L M%Ztkg,z 514755195 5 622
ARt edFaE g o Tﬁ!lé °

(m‘ﬁiffi:’&4fii¢v*wd 7IBMPD£Bi;ﬁ#
rFEFHR P2 115#37 19BA\; # :ﬁp oo E S
TEHEZ AL FAEED  BAKE® o X R ,,;F»%%w%* ,
HiEHT2 %‘PF » TR A AT R o B EH A B w2 o

Al
*ﬂ;:

v
~~

<!

?\;\

T ARREHECEHPE A GEAITER T 2 KRB S
ARRBLE) S 0 I AR FAAEL B 0 p gk - A
BT AR SR BT = J 2

T PR p ¥ Py 0 AFE TR R T8IE o

v 5’1’: EN & 115 & 5 L 28 2

0 EREYE 2 B LW
b RGBRR AT
Yot A 2] b gE o FA IR EE 200 N ob AR I PR o e
ERCR NI X ?’rﬂ - BN FESRIT o
v = EN 3| 115 = 5 1 28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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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小字第7號
原      告  陳子瑜  
被      告  世豐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思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1年5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約定薪資為每月新臺幣（下同）42,000元，原工作地為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下稱被告原址），然因被告遷址，而要求原告前往新廠房即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下稱被告新址）工作，惟遷往該處造成原告通勤時間過長，更嚴重影響原告生活作息，且通勤往來路線危險，造成原告人身安全之威脅，對於原告所生影響甚鉅，被告所為顯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爰依法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71,500元。並聲明：㈠原告應給付被告71,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為國際貿易公司，原設址在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因舊址房東欲收回房屋，被告基於營運必要方在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自購辦公大樓作為新辦公室，與原告所指調職情形不同，而遷址後原告之工作內容、性質及薪資待遇亦無不同。且新辦公室位處林口市中心，交通便利，對於原告應屬合理通勤範圍，距離原告住處，更較被告原址辦公地點減少2公里路程，甚而被告更考量原告通勤辛勞，而同意給與原告3,000元交通津貼及彈性工時，顯已提供優於法律規定之安置措施，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調職並無理由等語。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1年5月1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約定薪資為每月42,000元。又被告公司原設址於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因原辦公室遭房東收回，而於114年9月30日起遷至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等情，有公司搬遷通知截圖、原告薪資明細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第55頁、第6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自可認定。　　
㈡、被告遷址並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是倘雇主所為之調動，在業務上具有必要性或合理性，而無權利濫用等情事，縱勞工因而受有精神上不利益，亦不得指為對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以免阻礙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4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原址在臺北市松山區，而於114年9月30日因原址遭房東收回，故遷址至新北市林口區，被告因而變更原告之工作地點至新北市林口區，然遭原告拒絕，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就原告工作處所之變更，既未經勞資雙方合意在案，自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所定各項原則，否則即屬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工法令，先予敘明。然查，被告遷址乃因原址辦公室無法繼續使用，基於營運所必須方遷至新址，顯見被告所為工作場所之變更，難謂有何不當動機及目的。又原告之勞動條件，除工作場所之變更外，其工作內容、薪資及勞動條件均無二異，此亦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339頁），顯見被告所為工作場所更異未造成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不利之變更，且其工作內容亦為原告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3.又原告固主張往來被告新址通勤行經路線危險，已非其技術及體能可得勝任，惟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所指「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核其意旨應係審究「工作職務」變更，即變更後之工作內容是否為勞工之體力、工作能力所得以勝任而言，核與通勤時間長短、危險程度無涉，而本件原告工作內容既無二異，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又被告遷移新址後，因考量原告交通所需，主動提供彈性工時及交通津貼，此有原告提出之對話譯文可證（見本院卷第15頁、第31頁），且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340頁），顯見被告確有提供相當之協助。原告固主張被告提供之交通津貼由原先口頭承諾之3,000元減縮為1,500元，並提出交通費補貼為1,500元之切結書截圖（見本院卷第299頁），被告顯無誠意，且原告因遷址導致原接送子女之模式變更，需額外負擔2名子女每月2,400元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費用，認被告提供之協助對其助益不大（見本院卷第339頁）。然依被告所述，上開切結書係提供其他同仁之交通補助，而非原告，當時確有應允給予原告3,000元，原告若有希望明確載明於書面，自可提出此要求等語（見本院卷第340頁），此部分核與對話譯文所示被告向原告表示「交通費可能有增加，那我們願意提供這個補貼的這個交通費...」、「我給你最多，對，我們是這樣子但是其他的最多一點五」等文字內容不謀而合（見本院卷第31頁），是被告主張該切結書為其他同仁交通費補貼所用，而有向原告應允給予每月3,000元交通補貼一情為真。姑不論原告於被告原址任職期間，僅接送1名子女上學，而於本件請求時，卻要求被告分擔2名子女接送之交通支出，已非可採。況被告所提供之交通費補貼金額亦已逾原告所陳2名子女額外負擔之交通費用2,400元，顯見被告確已審酌原告情狀而給予必要之協助。至原告提出多張通勤路途之警示牌，主張往來被告新址通勤路況險峻，威脅其人身安全（見本院卷第305頁至第309頁），然此核與被告提出之GOOGLE地圖及所附照片，為多線道之平坦柏油路面（見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21頁），顯有不同，是原告前往被告新址之路線是否僅有一途，尚非無疑。況原告提出之路途警示牌無非提醒用路人於道路駕駛過程應多加注意，單以此即謂路況險峻有危害安全，亦有杯弓蛇影之嫌。且觀諸原告提出之照片可知，其路線沿途均為柏油路面，並多為雙向二線道，亦非狹隘，實難認有何路況之險峻、難以到達之情。是原告以此主張對於其人身安全造成威脅，實無可參。
　4.是本件被告變更原告工作地點，固未徵得原告之同意，然其所為更異，實屬業務上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而無權利濫用等情事，而除工作地點之調整外，就原告之勞動條件顯無其他不利之變更，並提供彈性工時調整、交通補助等方面給予原告必要之協助，實難謂有何權利濫用之情形，參以前開說明，縱因而造成原告受有精神上不利益，亦不得指為對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而有違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以免阻礙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展。
㈢、原告請求資遣費71,500元，為無理由
　1.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三十日內發給；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動基準法第17條、第14條第4項定有明文。準此，勞工請求雇主給付資遣費，自以兩造係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等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始足當之。
　2.查本件原告先後多次主動表示「我不過去林口了」、「我會跟吳董提出」、「我知道公司對我不錯啦 但是我真的還是到9月底」，有卷附對話紀錄及對話譯文可佐（見本院卷第143頁、第237頁），是被告所辯原告係屬自請離職，當無從請求資遣費等語，尚非無據。況本件被告並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業據認定如前，原告以被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而主張被告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形，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亦無理由。
㈣、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71,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之115年3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小字第7號

原      告  陳子瑜  

被      告  世豐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思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1年5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業

    務，約定薪資為每月新臺幣（下同）42,000元，原工作地為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下稱被告原址），然因被告遷址，

    而要求原告前往新廠房即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下稱

    被告新址）工作，惟遷往該處造成原告通勤時間過長，更嚴

    重影響原告生活作息，且通勤往來路線危險，造成原告人身

    安全之威脅，對於原告所生影響甚鉅，被告所為顯已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爰依法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71,500元

    。並聲明：㈠原告應給付被告71,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為國際貿易公司，原設址在臺北市松山區南

    京東路5段，因舊址房東欲收回房屋，被告基於營運必要方

    在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自購辦公大樓作為新辦公室，

    與原告所指調職情形不同，而遷址後原告之工作內容、性質

    及薪資待遇亦無不同。且新辦公室位處林口市中心，交通便

    利，對於原告應屬合理通勤範圍，距離原告住處，更較被告

    原址辦公地點減少2公里路程，甚而被告更考量原告通勤辛

    勞，而同意給與原告3,000元交通津貼及彈性工時，顯已提

    供優於法律規定之安置措施，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調職並無理

    由等語。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1年5月1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受雇於被告，擔任

    業務，約定薪資為每月42,000元。又被告公司原設址於臺北

    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因原辦公室遭房東收回，而於114年

    9月30日起遷至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等情，有公司搬遷

    通知截圖、原告薪資明細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

    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第55頁、第63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自可認定。　　

㈡、被告遷址並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

    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

    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

    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

    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

    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

    第10條之1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

    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

    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

    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要

    旨參照）。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

    ，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揆其立法

    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

    之標準，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是倘雇主

    所為之調動，在業務上具有必要性或合理性，而無權利濫用

    等情事，縱勞工因而受有精神上不利益，亦不得指為對勞動

    條件作不利之變更，以免阻礙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展（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4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原址在臺北市松山區，而於114年9月30日因

    原址遭房東收回，故遷址至新北市林口區，被告因而變更原

    告之工作地點至新北市林口區，然遭原告拒絕，為兩造所不

    爭執。是被告就原告工作處所之變更，既未經勞資雙方合意

    在案，自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所定各項原則，否則

    即屬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工法令，先予敘明。然查，被告遷址

    乃因原址辦公室無法繼續使用，基於營運所必須方遷至新址

    ，顯見被告所為工作場所之變更，難謂有何不當動機及目的

    。又原告之勞動條件，除工作場所之變更外，其工作內容、

    薪資及勞動條件均無二異，此亦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

    339頁），顯見被告所為工作場所更異未造成原告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不利之變更，且其工作內容亦為原告體能及技術

    可勝任。

　3.又原告固主張往來被告新址通勤行經路線危險，已非其技術

    及體能可得勝任，惟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所指「勞工體能

    及技術可勝任」，核其意旨應係審究「工作職務」變更，即

    變更後之工作內容是否為勞工之體力、工作能力所得以勝任

    而言，核與通勤時間長短、危險程度無涉，而本件原告工作

    內容既無二異，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又被告遷移新址

    後，因考量原告交通所需，主動提供彈性工時及交通津貼，

    此有原告提出之對話譯文可證（見本院卷第15頁、第31頁）

    ，且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340頁），顯見被告確有提

    供相當之協助。原告固主張被告提供之交通津貼由原先口頭

    承諾之3,000元減縮為1,500元，並提出交通費補貼為1,500

    元之切結書截圖（見本院卷第299頁），被告顯無誠意，且

    原告因遷址導致原接送子女之模式變更，需額外負擔2名子

    女每月2,400元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費用，認被告提供之協

    助對其助益不大（見本院卷第339頁）。然依被告所述，上

    開切結書係提供其他同仁之交通補助，而非原告，當時確有

    應允給予原告3,000元，原告若有希望明確載明於書面，自

    可提出此要求等語（見本院卷第340頁），此部分核與對話

    譯文所示被告向原告表示「交通費可能有增加，那我們願意

    提供這個補貼的這個交通費...」、「我給你最多，對，我

    們是這樣子但是其他的最多一點五」等文字內容不謀而合（

    見本院卷第31頁），是被告主張該切結書為其他同仁交通費

    補貼所用，而有向原告應允給予每月3,000元交通補貼一情

    為真。姑不論原告於被告原址任職期間，僅接送1名子女上

    學，而於本件請求時，卻要求被告分擔2名子女接送之交通

    支出，已非可採。況被告所提供之交通費補貼金額亦已逾原

    告所陳2名子女額外負擔之交通費用2,400元，顯見被告確已

    審酌原告情狀而給予必要之協助。至原告提出多張通勤路途

    之警示牌，主張往來被告新址通勤路況險峻，威脅其人身安

    全（見本院卷第305頁至第309頁），然此核與被告提出之GO

    OGLE地圖及所附照片，為多線道之平坦柏油路面（見本院卷

    第211頁至第221頁），顯有不同，是原告前往被告新址之路

    線是否僅有一途，尚非無疑。況原告提出之路途警示牌無非

    提醒用路人於道路駕駛過程應多加注意，單以此即謂路況險

    峻有危害安全，亦有杯弓蛇影之嫌。且觀諸原告提出之照片

    可知，其路線沿途均為柏油路面，並多為雙向二線道，亦非

    狹隘，實難認有何路況之險峻、難以到達之情。是原告以此

    主張對於其人身安全造成威脅，實無可參。

　4.是本件被告變更原告工作地點，固未徵得原告之同意，然其

    所為更異，實屬業務上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而無權利濫用

    等情事，而除工作地點之調整外，就原告之勞動條件顯無其

    他不利之變更，並提供彈性工時調整、交通補助等方面給予

    原告必要之協助，實難謂有何權利濫用之情形，參以前開說

    明，縱因而造成原告受有精神上不利益，亦不得指為對勞動

    條件作不利之變更，而有違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以免阻

    礙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展。

㈢、原告請求資遣費71,500元，為無理由

　1.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

    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

    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

    ，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三十日內發

    給；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動基準法第17條

    、第14條第4項定有明文。準此，勞工請求雇主給付資遣費

    ，自以兩造係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

    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等規定終止勞動

    契約者，始足當之。

　2.查本件原告先後多次主動表示「我不過去林口了」、「我會

    跟吳董提出」、「我知道公司對我不錯啦 但是我真的還是

    到9月底」，有卷附對話紀錄及對話譯文可佐（見本院卷第1

    43頁、第237頁），是被告所辯原告係屬自請離職，當無從

    請求資遣費等語，尚非無據。況本件被告並未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10條之1，業據認定如前，原告以被告違反勞動基準法

    第10條之1，而主張被告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

    情形，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亦無理由。

㈣、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71,5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之115年3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小字第7號

原      告  陳子瑜  

被      告  世豐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思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1年5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約定薪資為每月新臺幣（下同）42,000元，原工作地為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下稱被告原址），然因被告遷址，而要求原告前往新廠房即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下稱被告新址）工作，惟遷往該處造成原告通勤時間過長，更嚴重影響原告生活作息，且通勤往來路線危險，造成原告人身安全之威脅，對於原告所生影響甚鉅，被告所為顯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爰依法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71,500元。並聲明：㈠原告應給付被告71,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為國際貿易公司，原設址在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因舊址房東欲收回房屋，被告基於營運必要方在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自購辦公大樓作為新辦公室，與原告所指調職情形不同，而遷址後原告之工作內容、性質及薪資待遇亦無不同。且新辦公室位處林口市中心，交通便利，對於原告應屬合理通勤範圍，距離原告住處，更較被告原址辦公地點減少2公里路程，甚而被告更考量原告通勤辛勞，而同意給與原告3,000元交通津貼及彈性工時，顯已提供優於法律規定之安置措施，原告主張被告違法調職並無理由等語。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1年5月1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約定薪資為每月42,000元。又被告公司原設址於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因原辦公室遭房東收回，而於114年9月30日起遷至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等情，有公司搬遷通知截圖、原告薪資明細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第55頁、第6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自可認定。　　

㈡、被告遷址並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是倘雇主所為之調動，在業務上具有必要性或合理性，而無權利濫用等情事，縱勞工因而受有精神上不利益，亦不得指為對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以免阻礙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4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本件被告原址在臺北市松山區，而於114年9月30日因原址遭房東收回，故遷址至新北市林口區，被告因而變更原告之工作地點至新北市林口區，然遭原告拒絕，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就原告工作處所之變更，既未經勞資雙方合意在案，自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所定各項原則，否則即屬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工法令，先予敘明。然查，被告遷址乃因原址辦公室無法繼續使用，基於營運所必須方遷至新址，顯見被告所為工作場所之變更，難謂有何不當動機及目的。又原告之勞動條件，除工作場所之變更外，其工作內容、薪資及勞動條件均無二異，此亦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339頁），顯見被告所為工作場所更異未造成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不利之變更，且其工作內容亦為原告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3.又原告固主張往來被告新址通勤行經路線危險，已非其技術及體能可得勝任，惟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所指「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核其意旨應係審究「工作職務」變更，即變更後之工作內容是否為勞工之體力、工作能力所得以勝任而言，核與通勤時間長短、危險程度無涉，而本件原告工作內容既無二異，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又被告遷移新址後，因考量原告交通所需，主動提供彈性工時及交通津貼，此有原告提出之對話譯文可證（見本院卷第15頁、第31頁），且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第340頁），顯見被告確有提供相當之協助。原告固主張被告提供之交通津貼由原先口頭承諾之3,000元減縮為1,500元，並提出交通費補貼為1,500元之切結書截圖（見本院卷第299頁），被告顯無誠意，且原告因遷址導致原接送子女之模式變更，需額外負擔2名子女每月2,400元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費用，認被告提供之協助對其助益不大（見本院卷第339頁）。然依被告所述，上開切結書係提供其他同仁之交通補助，而非原告，當時確有應允給予原告3,000元，原告若有希望明確載明於書面，自可提出此要求等語（見本院卷第340頁），此部分核與對話譯文所示被告向原告表示「交通費可能有增加，那我們願意提供這個補貼的這個交通費...」、「我給你最多，對，我們是這樣子但是其他的最多一點五」等文字內容不謀而合（見本院卷第31頁），是被告主張該切結書為其他同仁交通費補貼所用，而有向原告應允給予每月3,000元交通補貼一情為真。姑不論原告於被告原址任職期間，僅接送1名子女上學，而於本件請求時，卻要求被告分擔2名子女接送之交通支出，已非可採。況被告所提供之交通費補貼金額亦已逾原告所陳2名子女額外負擔之交通費用2,400元，顯見被告確已審酌原告情狀而給予必要之協助。至原告提出多張通勤路途之警示牌，主張往來被告新址通勤路況險峻，威脅其人身安全（見本院卷第305頁至第309頁），然此核與被告提出之GOOGLE地圖及所附照片，為多線道之平坦柏油路面（見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21頁），顯有不同，是原告前往被告新址之路線是否僅有一途，尚非無疑。況原告提出之路途警示牌無非提醒用路人於道路駕駛過程應多加注意，單以此即謂路況險峻有危害安全，亦有杯弓蛇影之嫌。且觀諸原告提出之照片可知，其路線沿途均為柏油路面，並多為雙向二線道，亦非狹隘，實難認有何路況之險峻、難以到達之情。是原告以此主張對於其人身安全造成威脅，實無可參。

　4.是本件被告變更原告工作地點，固未徵得原告之同意，然其所為更異，實屬業務上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而無權利濫用等情事，而除工作地點之調整外，就原告之勞動條件顯無其他不利之變更，並提供彈性工時調整、交通補助等方面給予原告必要之協助，實難謂有何權利濫用之情形，參以前開說明，縱因而造成原告受有精神上不利益，亦不得指為對勞動條件作不利之變更，而有違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以免阻礙企業之組織調整及營運發展。

㈢、原告請求資遣費71,500元，為無理由

　1.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三十日內發給；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動基準法第17條、第14條第4項定有明文。準此，勞工請求雇主給付資遣費，自以兩造係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等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始足當之。

　2.查本件原告先後多次主動表示「我不過去林口了」、「我會跟吳董提出」、「我知道公司對我不錯啦 但是我真的還是到9月底」，有卷附對話紀錄及對話譯文可佐（見本院卷第143頁、第237頁），是被告所辯原告係屬自請離職，當無從請求資遣費等語，尚非無據。況本件被告並未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業據認定如前，原告以被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而主張被告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形，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亦無理由。

㈣、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71,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之115年3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